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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社科司函[2015]170号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的公示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已完成专家评审工作，其中，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共2817项通过评审；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60项，新疆项目26项，西藏项目11项通过评审；教育廉政理论研究专项3项通过评审。
　　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方式向我司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请提供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我司将予以严格保密）。
　　公示时间：2015年7月20日－7月27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段洪波，010-66097563；白晓，010-58805145。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邮政编码：100816。
　　附件：　（如果附件不能直接点击打开，请在链接处点击右键，选择“目标另存为”，下载附件文件）
　　1.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2.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3.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4.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藏项目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5.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教育廉政理论研究）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15年7月20日

　 




